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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亚 市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三综执函〔2024〕886号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对三亚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85067号

建议的会办意见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

顾浩代表在市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推行公共停

车位有偿使用提高公共停车位使用效率的建议”收悉。根据要求，

由我局协助贵局办理此建议。经研究，并与代表沟通，现提出涉

及我局工作的答复意见。

一、建议采纳情况

顾浩代表在建议中提出强化公共停车位管理，全面整治乱停

乱放乱停车的行为，全面清理停放“僵尸车”、利用其它物品等

私占公共停车位的现象，定期清扫保持公共车位干净整洁，加强

巡查执法力度，规范停车秩序，对恶意逃费的车主纳入失信管理

等建议，对优化公共停车位管理、提升城市整体形象起到很大借

鉴作用，我局建议采纳代表的建议。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车辆乱停乱放整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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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直将车辆乱停乱放作为城市管理“十

乱”现象的整治重点，对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等车辆乱

停放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整治，今年以来，共开具机动车违停单

12357张，已处罚 2044宗，收缴罚款 20.44万元。

（二）废弃汽车整治情况

2023年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国家、省、市关于清

理废弃汽车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共排查发现停放在人行道等区

域符合废弃汽车特征的车辆 67辆，其中位于吉阳区 47辆、天涯

区 11辆、崖州区 5辆、海棠区 4辆,通过走访周边群众和商户、

在废弃汽车上张贴温馨提示、从交警部门取得车主电话后逐一打

电话督促、在网上发布 2轮公告宣传督促等办法，引导车主自行

清理 58辆,因违停影响通行执法部门已拖移现场 2辆，因电话停

机关机空号联系不上、电话反馈不是本人车辆、无牌无号等原因

仍停在原地的 7辆。2024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坚持将废弃汽

车清理整治纳入常态工作,又排查出 14辆废弃汽车(均位于吉阳

区)，目前已引导车主自行清理 2辆，剩余 12辆因无联系方式，

拟按照 2023年的做法，向市交警支队去函取得车主的联系方式

和姓名后,逐一打电话并在网上公示督促当事人清理。

（三）其他物品占用人行道公共停车位整治情况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全市范围内利用其他物品占用人行道

公共停车位的物品进行排查，大力整治擅自占用人行道公共停车

位乱堆乱放、乱拉乱挂等现象。今年以来，共整治擅自占用人行



道公共停车位乱堆乱放、乱拉乱挂 53处，均已现场整改完毕。

三、存在问题

（一）车辆乱停乱放的根源在于停车位数量不足。随着城市

发展和车辆数量增加，现有停车位数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违停

行为人常常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短时间停放影响不大，导致车辆

乱停乱放现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长期停放在公共停车位的废弃汽

车强制拖移没有法律依据。拖移车辆是一种行政强制权，必须由

法律明确规定。目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权力清单中可以拖移车辆

的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

对车辆违法停放在人行道，驾驶人拒绝驶离并妨碍其他车辆、行

人通行的，即未停放在停车位内并影响通行的违停车辆才可以拖

移，对长期停放在公共停车位内的车辆没有拖移依据。目前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主要是采取主动联系并向引导车主自行清理等办

法，积极开展废弃汽车清理工作。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继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充分依托微信公众号、官网

等，全方位、多渠道广泛宣传车辆乱停放、私占公共车位及废弃

车辆的危害，引导市民群众有序停放车辆、不私占公共停车位、

及时处置自有废弃汽车，营造良好执法氛围。

（二）坚持常态排查整治工作。对人行道上未停放在停车位

内的机动车辆依法进行查处，对占用人行道公共停车位的物品进

行整治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停放的“僵尸车”进行常态化排

查，依法分类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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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执法联动协作。公安、交通、住建、执法等各部

门强化管理，加强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强信息互通，全面整

治、清理公共停车位的“僵尸车”及利用其他物品私占公共停车位

现象。

（四）配合推进综合施策。将废弃汽车治理难题作为城市管

理执法的重要课题，与各行业主管部门研究推进专门立法、对重

点区域公共停车位收费等工作，综合治理废弃汽车问题。

以上意见，请你们在正式答复代表时参考。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4年 7月 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人：邢贞琪，联系电话：8859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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